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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4年3月14日

（2024）浙0782民初600号
范德贵：本院受理原告曹闯诉被告范德贵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782民初6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范德贵
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曹闯货款人民币5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3年6月11日起按月利率1％
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范德贵于本判决
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曹闯律师代理费5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601号

汤勇杰、曾伟弟、曾伟龙：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叶乐
垒水果商行诉被告汤勇杰、曾伟弟、曾伟龙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浙
0782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汤勇
杰、曾伟龙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叶乐
垒水果商行（经营者：叶乐垒）货款人民币129117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自2024年1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义乌市叶乐垒水果商行
（经营者：叶乐垒）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617号

李兴明：本院受理原告陈三泰诉被告李兴明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782民初6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兴明于
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陈三泰款项人民币7533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4年1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623号

陈世杰：本院受理原告林洪滨诉被告陈世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浙0782民初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
世杰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林洪滨货款人民币
710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7109元为基数，自2022年1
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最高不超过2132.7元）；二、被告陈世杰于本判决生效
后3日内支付原告林洪滨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驳回原
告林洪滨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944号

陈新洪：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港龙木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新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4）浙0782民初944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1627号

殷元炯、江阴市元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五源线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殷元炯、江阴市元汇服饰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4）浙0782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书及撤诉裁
定书（准许原告义乌市五源线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江阴

市元汇服饰有限公司的起诉）。判决书内容如下：被告殷元
炯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五源线业有限公司
货款人民币2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4年1月16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1752号

钟龙权：本院受理原告王晗诉被告钟龙权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72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1622.82元（该违约金以17200元为本金，自2021年9月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基础，加计50％计算逾期付款损害，暂计至起诉之
日2023年5月29日）以上款项共计18822.82元；3、请求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4年4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国贸第
七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你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16999号
范有金、刘菊花：本院受理原告王守军诉被告范

有金、刘菊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82民初1699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有金、刘菊花于本判决生效后
3日内支付原告王守军货款人民币16279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23年2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020号

叶仙荣：原告李德发与被告叶仙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2民
初50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仙荣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李德发借款本金60000元及逾
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23年7月
13日起按当时的一年期LPR即年利率3.55％计算至借款
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860元，由被告叶仙荣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
纳，逾期强制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冯海宁

身边家电越变越“聪明”，提升人们

生活品质的同时，却令一些老年人无从

下手。譬如，有老年人想找不带电子按

钮的传统高压锅，在线下商场早已遍寻

不着；有热水器没事会“说话”，吓人一

跳……

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进

步，很多家电涌入“智能家居”的赛道，给

不少消费者带来新体验。但对部分老年

消费者而言，明明是常见的锅碗瓢盆等

生活用品，一旦与“智能”沾上边似乎就

变得陌生起来，甚至连“无障碍做饭”都

成了奢望。

智能化是家电发展的趋势之一，家

电企业为了差异竞争而走智能化之路无

可厚非。但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是，我

国有约3亿老年人口，随着老龄化程度加

深，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不少老年人

受知识结构、生活习惯、接触新事物能力

等因素的影响，不适应智能家电。比如，

智能电视遥控器上按键太多，困住不少

老年观众。帮助老年人“轻松”生活，不

该成为难题。

为应对老龄化浪潮，提升老年人群

幸福感，《“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建设兼顾老年

人需求的智慧社会”。在家电领域，《智

能家用电器的适老化技术》《用于老年人

生活辅助的智能家电系统架构模型》《适

用于老年人的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等国标相继发布。

尽管如此，智能家电适老化水平和

老年人期待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智

能家电真正适老化之前，先确保部分老

款家电生产和供给，十分重要。虽然有

关智能家电适老化的标准出台了不少，

但转化为适老化商品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过渡期间，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不容忽

视。

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潮流奔

涌。对相关行业而言，早一点开发和生

产适应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就多一分站

稳市场的可能性。这个道理不难理

解。期待相关企业能够重新审视市场

定位及竞争策略，将“银发经济”的机遇

和压力转化为品牌竞争力。根据工信

部印发的《促进数字技术适老化高质量

发展工作方案》，到 2025 年底，推出 100

款以上具备适老化特征的智能产品，覆

盖手机、电视机等多个类别，这无疑令

人期待。

老年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家居

产品？如何开发出真正适老的产品？这

些问题值得深思。

别让智能家电“为难”老人

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2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652亿元，同比增长9.5%，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铁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优质高效推进

本报评论员 蔡亮

近日，“奥运冠军杨威让双胞胎女儿

在家上学”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起

因是杨威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条视频，

表示因为孩子去年生了好几场病，所以

他决定让双胞胎女儿暂时不去学校学习

了，而是在家上学。杨威在视频中表示，

两个女儿在家上的是私教，有专门的家

庭教师和课表，他自己还会带孩子去练

体操，相当于体育课，而妻子杨云则当起

了“班主任”。在他看来，这种家庭小课

比上学省心很多，还不用担心孩子在外

传染上疾病。

网友们对此看法不一。一些家长很

认同这种做法，认为小范围的私教，质量

会优于在学校上大课，不仅省却了完成学

校布置的各种作业任务的烦恼，孩子还能

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要是家里有条件，

我也想这么干”。但也有部分网友质疑实

际效果，并担心此举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

力。

家庭小课到底好不好，家长们可以见

仁见智，但从网上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

可能都忽视了另一个问题：不让孩子去学

校学习而是改为在家上小课，恐怕已有违

法之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

法保证适龄未成年人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

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中还规定，适龄儿

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

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对于在家上学，国家也表达过明确

态度。据澎湃新闻，针对一些家长不愿

送孩子去学校，而是在家上私教课或是

送到私立机构学习的现象，2017 年，教育

部专门印发《关于做好 2017 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以

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

育。这是国家首次明确叫停“在家上学”

或“私塾”教育。2020 年 9 月 23 日，教育

部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的相关发布会

上曾指出，对于有的家长不怎么愿意送

孩子去上学，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学校

三番五次去做工作、劝返，还是不同意就

严格执行，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政府可

把家长告上法庭。

这就说明，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放

弃在校学习而转为在家上小课，是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如果坚持不送孩子去学校学

习，家长甚至面临当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

后果。从法治角度讲，对“杨威让双胞胎女

儿在家上学”，不仅不宜肯定，当地政府还

应及时干预、予以纠正，确保法律的权威

性。

但也应当看到，义务教育法是1986年

开始施行的，距今已近40年。期间虽经历

过若干次修订、修正，但立法之初的社会环

境与当下已有较大不同。义务教育法的立

法本意，是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

全民族素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追

求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模式，已越来越成

为许多家庭的“刚需”。同时，现实中，确有

一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去学校上学；

也有一些家庭，具备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各

种条件。因此，针对这些现象，是否需要进

一步调整义务教育的法定概念、评价标准、

实施方式等，以及怎样做好相关的规范、引

导，恐怕需要立法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认

真研究。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加快，孩子的

上学问题，早已不可再以“家事”视之。在

哪里上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孩子能否在

法律的保障下，充分接受具备专业资质的

教学者或教学机构提供的完整的义务教

育，收获必要的知识，建立健全的人格，具

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得以健康、快乐地成

长，才是至关重要的。

“奥运冠军让女儿在家上学”不宜肯定，但值得研究


